
从语言的不同层面看
语体语法的系统性


①

!"#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

北京语言大学

　 　 提要　 本文从音系、韵律、词法、句法、语义等多个角度探讨语体语

法的内在机制。文章发现：音系上高低、轻重的对立和连读、吃音现象

均有语体的差异；韵律上单双、轻重的对立和重叠、变调现象也有语体之

别；构词上语素的自由与否、古今差异、并列与偏正、分析与综合的不同，

同样显示了语体的不同；句法上的语序差异、功能成分、句法层级高低、

移位远近，也是语体标记的手段；语义上的体积大小、分量多少、内容繁

简、概念的属从及抽象度等的对立，也有语体的不同。由此可见，语体语

法的特征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均有表现，不止是以往所关注的句法上的单

一现象与效应。文章认为，语体语法不仅是语言整体性的表现，同时也

是语言整体中的一个独立范畴。

①　　 本文曾以《从语音、语义、词法和句法看语体语法的系统性》为题发表于《中国语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６４号。收入本论文集时，我们重新作了修订，文章的标题和局部结构也作了相应调整。特
此说明。在修订过程中还得到香港中文大学马文津博士的诸多帮助，谨此致谢。























































































































关键词　 语体语法，形式 功能对应律，语体音系学，语体韵律学，语

体词法学，语体句法学，语体语义学

一、引　 　 言

韵律（ｐｒｏｓｏｄｙ）是人类语言语法中的一个独立体系或层面，它在和

音系（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或叫音法）、词法（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或叫构词、形态）、句法

（ｓｙｎｔａｘ）等语言的基本层面发生界面（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也叫接口）互动时，根据

自身体系的基本属性，赋予语言其他层面以新的界面性质，于是产生了

以韵律为核心的分支系统———韵律语法（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韵律语法

韵律音系学（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１９７５；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韵律词法学（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８３）

韵律句法学（Ｆｅｎｇ １９９５）
{

本文认为，语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也是人类语言语法中的一个独立

体系或层面，与韵律语法一样，在和音系、韵律、词法、句法、语义等不同

层面发生界面互动时，同样可以根据自身体系的语体属性重新赋予语言

不同层面以界面的性质，产生出以语体为核心的分支系统———语体语法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亦即：

语体语法

语体音系学

语体韵律学

语体词法学

语体句法学

语体语义学













这个框架所要揭示的是，在现有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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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语体语法不同分支的子系统组成的综合性语体语法体系，在理论上

是可能的。本文即尝试论证这种综合性的语体语法体系不仅是可能的

和必要的，而且也是该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语体语法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探求语言形式与语体功能的对应性，

即着力探寻上述各子系统及整个体系中的“形式 功能对应律”，并以此

作为语体语法理论系统的基础。自柏拉图以来，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一直

都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当代语言学最主流的观点对形式和意义的

必然联系均持否定的态度。索绪尔明确指出，符号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

是任意的。然而，事有不同，人有异见。自萨丕尔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

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声音和意义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象似性关联。如

Ｋａｗａｈａｒａ（２０１２）认为，［ａ］和［ｉ］所代表的“大”和“小”的意义，是这两个

音的开口度的大小及共振频和共振腔的大小所致。Ｌｉｎｋ（２０１３）根据中

文顺口溜的形式和内容，提出“节律有自己的意义吗（Ｄｏ ｒｈｙｔｈｍｓ ｈａ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的问题。他认为，根据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和

奥斯汀（Ｊｏｈｎ Ａｕｓｔｉｎ）的说法，如果意义和用法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的

话，上述说法可以从汉语节律的用途上得到证明。凡上种种，均直接或

间接地回答和证实了这一假说：特定的形式具有特定的功能。本文所

谓的“形式”是指生成语法体系生成的形式，所讨论的“功能”是指语体

语法交际原理中的调距功能。另外，由于人类交际的根本方式具有普遍

性，因此我们认为语体语法的基本机制（原则）具有先天性，不分古今和

中外，当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言中，其表现会有差异（参数），而这种

一致性和差异性正是语体语法要研究的根本内容之一。

下面即以语体语法理论中的子系统为序，分别加以讨论，以揭示语

体语法的综合性、系统性。本文所举用例不限于现代汉语，也不限于汉

语。由于语体语法的体系尚在建构过程中，有些方面的实例还相对有

限，因此有些子系统的阐释更多地是在探求理论拓展的可能空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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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事实还需要在理论的观照下进一步挖掘。我们对语言现象和语言

事实的关系的理解是：［语言理论视野下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语

言理论预测中的］语言学事实（施春宏 ２０１０ａ）。① 据此，我们探讨的程序

是，首先关注语言形式中存在对立关系的现象，然后看这种现象是否反

映了交际中的调距功能；若该对立形式具有调距功能，则在相关子系统

中做出理论定位；然后我们据此推导出更多可能存在的语言（学）事实。

下面有一些实例来自学界基于不同理论背景而作的探讨，我们从调距功

能的角度对它们的语体特征作出新的认知。

二、语体音系学

音系学是语言学研究人类语音系统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音系

（语音）能表达语体吗？音系的系统和语体有直接的关系吗？事实告诉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尽管这个方面的研究才刚刚

开始，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节就从音值、声调、轻声、连读、吃音等

几个方面来考察音系的语体功能。

　 　 ２．１　 音值的语体功能

人类的交际可以用具有对立关系的语音成分和属性来表示语距（即

用语音来调节交际双方的距离和关系），这说明语音自身具有语体的属

性。如人类语言一般都有［ｉ］、［ｅ］、［ａ ／ ｏ］这几个元音，它们在开口度大

小上可以形成对立，那么这种对立能否用来表现语体的对立，即是否存

７'()*

① 据施春宏（２０１０ａ）的分析，语言现象（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指“语言中的各种成分及其关系，
是一种客观存在”，语言事实（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ａｃｔ）指“任何作为语言描写对象而存在的语言现象”，
语言学事实（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则指的是“在特定的假说或理论背景下所界定、发现或预测的语
言成分和关系”。显然，语言现象要成为语言事实，是受到理论的选择的；语言学事实要成为

语言事实，则需要通过证实和证伪的检验。























































































































在下面这样的“形式 功能”对应关系？

（１）［ｉ］　 　 近语距

［ｅ］ 中语距

［ａ ／ ｏ］ 远语距

我们发现，只要它们在语音上形成对立，就都会符合一个通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就会出现，没有例外：发声高细的元音表亲昵（近语

距），发声低粗的元音表恫吓（远语距）（参朱晓农 ２００４）。例如：

（２）ａ． 英文的人名

Ｍｉｍｉ，Ｓｉｓｓｙ，Ｗｉｎｎｉｅ，Ｔｒａｃｙ，Ｆｉｎｎｉｅ，Ｌｉｌｙ，Ｅｄｉｔｈ，Ｆａｎｎｙ，

Ｂｏｎｎｉｅ，Ｉｃｙ，Ｊａｃｋｉｅ，Ｒｏｎｎｉｅ，Ａｎｎｉｅ，Ｃａｔｈｙ，Ｇｉｂｉｅ，Ｐｏｅｙ，

Ｍｉｃｋｅｙ， Ｐｅａｒｌｉｅ， Ｖｉｖｉａｎ， Ｓｉｌｖｉａ， Ｊｅｎｎｙ， Ｈｅｉｄｉ， Ｖｉｃｋｙ，

Ｐｅｇｇｙ，Ｃｈｒｉｓｔｙ，Ｅｍｉ，Ｊｉｍｍｙ，Ｔｏｎｙ，Ｊｏｅｙ，Ａｍｙ，ｅｔｃ．

ｂ． 英语儿语

ｍｕｍｍｙ，ｄａｄｄｙ，ｄｏｇｇｉｅ，ｃｏｃｋｙ，ｅｔｃ．

英文中这些带［ｉ］尾的名字一般都是昵称。注意：用元音的高低和前后

来表亲近和恫吓，这种语体的分工在人类语言中找不到系统颠倒的用

例。这说明，元音高细和低粗本身具有语体的属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并非说这些音素在任何场合下都具有语体

属性，而是处于“对立”关系时，才能呈现出语体特征。对“距离”和“关

系”的理解也是如此。这正体现了索绪尔（１９１６）确立语言成分价值的

两个基本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具体体现为这样的基本认

识：系统决定关系，关系决定价值。① 有人在认识语距及其表达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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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在致使句式群（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中考察致使性主宾句、“把”字句、“被”字句
（包括长被动句和短被动句）、受事主语句、致使性动词拷贝句等各个句式的语法意义时，就

是基于这种系统性原则和和差异性原则的分析。参见施春宏（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８）。语体形
式和语体功能的分析也必须构建类似这样的“现象群”，在特定的群中确定对立关系，从而揭

示语体功能。























































































































语体特征时，这种“对立”关系很容易被忽视，而被误解成一种超越对立

的、纯客观的、物理学意义上的距离。下文的所有说明都以这种基本原

则为基础。

　 　 ２．２　 声调的语体功能

音系系统中的声调也可以用来标识语体。如不同的方言可能用不

同的声调（或变调）来表示小称，以声调标识小称，无疑体现了这一语音

形式的语体功能———近距离语体。如郑张尚芳（２０１４）在描写浙江温州

方言中的小称形式时指出：

温州没有台州、婺州、处州方言那种小称变调，一般常用的小称

形式是儿［３１］尾（阳平）。但是这个“儿”字读阳平，可单用表儿

子，也可变读入声（阴入、阳入都行）从而表示“幼崽”，也可单用，如

说“大个卖完罢，剩落届是儿［２１２］罢（大的都卖光了，剩下的现在

只是些小崽儿了）”，这种“儿［２１２］”实际是“儿儿”的合音，即“儿”

字本身的儿化（即“儿儿”）。因 Ｃ 型连调［１１ １２］快读与入声

［２１２］相近，所以变如入声。如“猫儿［３１］、羊儿［３１］、刀儿［３１］、

橘儿［３１］”指一般的猫、羊、刀、橘，而“猫儿［?３２３］、羊儿［?３２３］、

刀儿［?３２３］、橘儿［?３２３］”表示“猫崽、羊羔、小刀、小橘子”，所以

这入声变调也可以看作“儿”的小称形式。①

这种入声变调的“儿”尾与阳平的“儿”尾形成对立，表示小称，实现了近

语距的语体功能。

北京话的平声儿化现象同样可以进而证明这一点。赵元任（１９６８ ／

１９７９：１０９）指出，现在汉语中存在一种重叠变调现象：“文言遗留下来的

重叠形式不变调，也不带儿尾。”以“往往（的）”和“常常儿（的）”观之，

９'()*

① 原文的声调类型用调号标示，为排版方便，这里转换成相应的调值。























































































































前者的后一个音节“往”不变调，也不加儿尾，而后者的第二个音节“常”

变为阴平并带儿尾。不仅如此，“同一语素在日常说话里变调，在较正式

的风格中不变调。”例如：

（３）ａ． ｊｉàｎｊｉāｎｒ：他渐渐儿懂了。（口语体）

ｂ． ｊｉàｎｊｉàｎ：他渐渐了解了。（正式体）

由此可见，重叠变调并非音系系统中的自由变体现象，而是一种可以调

节交际距离的超音段语体单位。

儿语中的变调同样体现了语体功能。如“ｂǎｂā（爸爸）、ｍǎｍā（妈

妈）”中前一音节变上声，后一音节若不是平声也变成平声。

这就启示我们，对声调标体的功能展开专门研究，这不仅是音

系学的任务，同时也是语体音系学的重要内容。虽然目前人们对声调

语体功能关注不够，但轻声的语体表现（如下文所示），则是众所周

知的。

　 　 ２．３　 轻声的语体功能

轻声的口语体特征的例子俯拾皆是，体现了音节弱化的语体效应。

例如（小号字表轻声）：

（４）口语体　 　 　 　 正式体

买卖 　 　 　 　 　 买卖

妈妈 　 　 　 　 　 母亲

姥姥 　 　 　 　 　 外祖母

姥爷 　 　 　 　 　 外公

北京话的规则是：凡是口语的词语或称呼才允许轻声，与之对应的

正式体的形式不允许轻声。这也是汉语轻声的一个重要语体特征（或属

性）。音系学家讨论轻声的时候，很难捕捉发生轻声的规律。其实，语体

正是其所以如此的关键要素（频率导致变体）。因此，不同正式度的词

０１ 　 汉语语体语法新探























































































































缀，有不同的“轻声度”。例如：

（５）鱼子＞方舟子＞妻子＞旗子

这四个“子”在北京话里有三个“渐轻”的等级，不从语体的角度来观察，

恐怕很难发现轻声度的秘密所在。这里的情况还可以用一个特别的证

据来说明。“台湾”作为一个地名，在 １８９５年以前中国老百姓很熟悉，那

时候念作“ｔáｉ．ｗɑｎ”；而 １８９５ 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这个地名变成了

一个政治化名词，念作“ｔáｉｗāｎ”。相同的地名，不同时期，念法大不相

同，前者非正式（ｉｎｆｏｒｍａｌ），后者正式（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①

和变调别体的功能一样，北京话轻声别体的功能也源于它自身的语

体属性。遍考境内方言，没有用轻声表正式，而用其对应的非轻声形式

表口语的。

　 　 ２．４　 连读、合音的语体效应

一般而言，连读（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合音（ｆｕｓｉｏｎ）都是发生在口语里的现

象，人类语言概莫能外。英语中如“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比较：Ｉ ｄｏ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Ｉ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ｋｎｏｗ ．．．（比较：Ｉ 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ｋｎｏｗｎ ．．．）”。汉语也

同样如此，如“不用→甭、不要→别、什么→啥”，是北京（及河北）话口语

中常见的现象。古汉语中的“之于＝诸、何不＝盍、奈何＝那”也是当时口

语的产物。② 例如：

（６）ａ．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

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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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赵元任（１９９１：４）。例中的粗体字标示重音。
按，《春秋·桓公十二年》“盟于谷丘”、《左传·桓公十二年》“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

“谷”即“句渎”之合音。据此，或许可以说《春秋》比《左传》更具口语特征？这是本文理论引

发出来的大问题，当为日后研究之课题。又，《水经注》“潍水即扶淇之水也”（见顾炎武《音学

五书·音论》，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年影印版，第 ５０ 页），这里“潍”即“扶淇”之合音，根据本文理
论，“潍”当为口语形式。这种地名随口语的现象一直存在，如北京地名“庞各庄”即“庞

家庄”。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ｂ．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

ｃ． （宋华元）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

那？”（《左传·宣公二年》）

虽然我们没有上古汉语的录音，不知道当时的实际发音，但是理论

告诉我们：上面对话中使用的“诸、盍、那”都是口语属性的表达形式；这

是由“合音”的性质决定的，是语体音系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上面的例证（虽然是部分的），音系学确可从语体的角度做专

门的研究，独立为一门语体音系学。下面“吃音”之例如果放到音系里

讨论，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此说。

　 　 ２．５　 吃音或省略的语体效应

“吃音”（ｃｌｉｐｐｉｎｇ）或省略与“合音、缩音”不同，后者的运作是二合

一，前者的运作是二减一。换言之，“吃音”是把两个音节的单位说成了

一个音节。例如：

（７）ａ．一个→一（例如：买一苹果）

ｂ．一个→个（例如：买个苹果）

在北京话口语里，“一个苹果”中可以省略“个”说成（７ａ），也可以省略

“一”说成（７ｂ）。无论哪种情况，都叫“吃音”。

把“一个”说成“一”或者“个”的吃音现象只在口语中发生，正式书

面语体不允许这种“随意”的发音或读音的方式。比较：

（８）ａ． 在联合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做了一个重要声明。

ｂ． 在联合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做了一重要声明。

ｃ． 在联合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做了个重要声明。

这是正式体的表达场景，因此像（８ｂ）和（８ｃ）这样的运作，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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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体韵律学

如果依上所证，我们可以从语体的角度建立语体音系学，那么音系

体系中的子范畴自然也可以从语体角度来观察。韵律，就是其中之一。

韵律自成体系，由节律、长短、轻重、叠音（重叠）、声调①、语调等诸多超

音段现象（或子范畴）组成。因此，如果本文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我们也

可进而思考构建“语体语调韵律学”“语体重音韵律学”等子领域的语体

语法系统和理论。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证明这种构想的可能。

　 　 ３．１　 节律的语体功能

每种语言的节律都有自己的标准形式（如汉语的自然音步），但当

标准形式和变体形式形成对立的时候，就会产生“体”的效能。例如齐

整律、悬差律、长短律的不同，就与它们的语体功能的分工彼此一一对应

（冯胜利 ２０１２）。比较下面的事实（［　 ］里的数字表示重音的等级，数字

越高，重度越强）：

（９）ａ． 齐整律［１３２４］→正式、庄重

例如：消极怠工、阿谀奉承、郑重其事、尼加拉瓜

ｂ． 悬差律［３１２４］→俗谐、轻佻

例如：吊儿郎当、胡里胡涂、劈里啪啦　 黑不溜秋

ｃ． 长短律→口语、生动

例如：泡蘑菇、拍马屁、背黑锅、戴高帽

在韵律形态句法学里，不同的节律产生不同的句法单位（词或者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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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声调可以在音系学里面研究它的音系（别义）属性，也可以在韵律音系里面研究它的节律（和
其他音节组合的）属性。长短元音也如此。























































































































语）；在语体语法里，不同的节律产生不同的语体效应：齐整→正式、悬

差→俗谐、长短→口语。无疑，这是节律自身语体属性的表现。不仅如

此，由于单音节和（音足调实的）双音节的节律不同，因此它们的语体效

应也不同。比较：

（１０）单 ／口语　 　 双 ／正式

家　 　 家庭（我家 ／我家庭～中国家 ／中国家庭）

国　 　 国家（你是哪国的？～你是哪国家的？）

编　 　 编写（编瞎话～编写瞎话）

美　 　 美丽（手美～手美丽）

这些单双对应的形式不仅在韵律上对立，在语体上也是对立的。当然，

它们在词汇上、语义上同样是对立的。这最后一点，我们将在讨论相关

问题时再进一步论证。

　 　 ３．２　 轻重对立的语体功能

就汉语的词汇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两种整齐的对应形式：左

重→口语、俗常；右重→正式、庄重。例如：

（１１）ａ． 文明　 ｗéｎｍíｎɡ　 人类文明
ｗéｎ．ｍｉｎɡ 他很文明（有教养）

ｂ． 思想 ｓīｘｉǎｎɡ 儒家思想

ｓī．ｘｉａｎɡ 什么思想？！（不满意的口气）

前面 ２．３节中我们看到轻声的语体功能如“台湾”的读音变化，这里

我们从韵律的原理看到，轻声之所以有语体功能，是因为轻声（单韵素音

节）的变化反映了从平衡律（音节＋音节）到悬差律（音节＋韵素）的由重
（双韵素音节）变轻（单韵素音节）的韵律（或节律）结构的语体功能（王

丽娟 ２０１７）。换言之，轻声只不过是韵律的语体功能在音系系统里面的

表现而已。进言之，音系学的轻声是音系对立的语体表现，韵律学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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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声（悬差律）是韵律结构的语体表现。

事实上，韵律左重右轻的对立古今皆然。如《诗经》中的节律就显

示了这种左重特点的语体特征。据袁愫（２０１６）统计，《诗经》中左重的

节律（如“优哉游哉、简兮简兮、硕鼠硕鼠”等）共 ６８例，均出自《国风》而

不见于《大雅》。我们知道，国风是民歌（口语性），大雅是朝廷演奏的诗

歌（正式体）。左重节律不见于《大雅》而独出《国风》，可见左重格式的

口语风格。这种格律可以和英文扬抑格（Ｔｒｏｃｈａｉｃ）的女巫体做一比较。

例如（大写字母代表重音）：

（１２）ＤＯＵｂｌｅ，／ ＤＯＵｂｌｅ ／ ＴＯＩＬ ａｎｄ ／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ｅ ／ ＢＵＲＮ，ａｎｄ ／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 ／ ＢＵＢｂｌｅ———

这里莎士比亚笔下女巫的咒语，一连使用了两组押韵的四步扬抑格，起

到了与正常口语节律拉开距离而富有幽灵阴险之气的效应。①

由此亦见，左重与右重的节律对立，确有表现语体的韵律功能———或

是口语与正式的不同，或为俗谐诡异与一般正常的对立。无论哪种情况，

都是系统性形式对立的语体表现。没有系统的理论，人们很容易从文化接

触的角度来解释（如同用文化来解释肤色的不同），忽略左重的口语特色

和右重的正式特点，把左重右轻说成外来语（如受蒙古语）的影响。系统

性的理论则从节律的语体属性上来分析不同语言的相同机制。

　 　 ３．３　 重叠的语体功能

重叠可以从词汇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韵律的角度来看。这

５１'()*

① 这种节律效应，用英文来说，即“Ｔｈ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ｈｙｍ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
ｔｈｅ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ｙ ｓｐｅａｋ—ｂｏｉｌ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ｓｏｒｔ ｏｆ ｐ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ａｉ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ｅ 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ｃｈａｎ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 ｄａｒｋｅｒ：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ｌｌ．”（引 自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ａ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２．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ｒｈｙｍｅａｎｄｍｅｔｅｒｉｎ
ｍａｃｂｅｔｈ ／）























































































































里不妨从韵律的角度来看重叠的语体功能。

（１３）ａ． 名词（量词）重叠

个个　 孩子们个个欢实 每个孩子都很活泼

家家　 家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天天　 天天喝水 每日饮茶

ｂ． 动词重叠

看看　 看看他来了没有 探寻探寻来访学者到达否

说说　 你得说说你儿子了 校长得警告警告这个学生了

管管　 家长得管管孩子 部队必须惩罚惩罚犯错的士兵
ｃ． 形容词重叠

好好　 好好学习 认认真真地学习

红红　 红红（的）葡萄酒 重重地出击

沉沉　 沉沉（的）担子 沉沉重担

名词的重叠具有口语的特征：“个个”在正式体里要说成“每个”；动

词重叠更具口语的属性：庄重、正式的场合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如上文

所示。形容词重叠虽有不同的方式和功能，但语体的区别也很明显：“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是给儿童的座右铭（参例［３］口语变调）。“沉”很特

殊，在修饰具体事物时，具有口语性，重叠后第二个音节读阴平；在修饰

抽象事物时，具有庄典性，重叠后第二个音节不变调。

　 　 ３．４　 语调的语体功能

汉语的语调也负载“体”的信息。① 一般而言，单调句是口语体的特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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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的语调指短语调，区别于句调。如果一个句子只包含一个语调，那么语调就和句调重合，

形成一句一调；如果一个句子（自然情况下只有一个句调）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调，那

么就形成一句多调。根据冯胜利（２０１７）的分析，流水句、连动句、意合法、紧缩句的形成都是
一句一调的句法效应所产生的结果。

这只是为简单起见所做的概括，如果更严谨地说，应该是，对一个可形成一句多调的句子，若

实现的是一句一调，那么这种单调句就具有口语特征。























































































































多调句是正式体属性。比较：

（１４）ａ． 张三战战兢兢 ｄｅ 敲了敲那扇木门。（一句一调）

ｂ． 张三，战战兢兢
ｄｅ

，敲了敲那扇木门

。（一句多调）

王洪君（２０１１、２０１４）指出：例（１４ａ）句在韵律上，仅在末尾处出现一

个停断型边界（相当于传统的“止句调”），共一个语调短语。例（１４ｂ）句

的韵律则在中间有两个延宕型边界（相当于传统的“待续调”），末尾有

一个停断型边界，共三个语调短语。这是实验语音学上的区分，如果我

们从语体语法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前者一句一调，是口语的说法；后者

是一句三调，是和口语拉开距离的正式体（或特殊强调）的停顿法。

这种句中语调分布模式正是语体语法的表现。即句中语调短语或

韵律短语的边界，是停断，还是停延，或是诵读古文的拖腔（亦即传统上

的“哼”），也存在语体的差异。借助这种语调分布模式，我们可以进一

步探测表面上具有替换关系的句法结构的语体特征。如下面这样两个

存在最小差别对的古文句（“／”代表间歇，“｜”代表待续调〔停延〕，“＃”

代表较长的停顿）：

（１５）ａ． ［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 ｜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

ｂ． ［民之 ｜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孟子·滕文公下》）

相对于例（１５ａ），例（１５ｂ）除了主语中多了一个“之”和宾语由双音节

的“云霓”换成了单音节的“雨”以外，其他都一样。既然“民之望之”

可以替换成“民望之”，那么“之”的存在是否还有“法”上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例（１５ａ）和例（１５ｂ）的对比恰恰体现了不同韵律结构的语

体属性。

首先，这两句虽然可各自分析为四个节律单位，但两者的重音结构

却大不一样。例（１５ａ）的重音落在最后 ＶＰ 中的“云霓”二字之上，例
（１５ｂ）则聚焦于主语，重音在“民（之）望之”上。注意：“民（之）望之”是

一个主谓结构，而句子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分属两个语调短语（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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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ｂ〕）。因此，如果这个主谓结构是全句的焦点（无论在主语还是其他

位置），那么就可以用“之”来填充或实现主谓之间的边界停顿。上述两

例中宾语的差别证明了这一点：例（１５ａ）需要两个字的宾语“云霓”来承

载重音；例（１５ｂ）中的宾语则必须变成一个字，以保证句子的重音可以

让位给句首的焦点：

（１６）ａ． ［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 ｜云霓也。

ｂ． ［民之 ｜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

由此可见，两者之间体现出形式的互补分布和功能的差异分化之间

的对应关系，这正是“形式 功能对应律”的体现。

再看这两个句子重音差异所体现的具体功能之别。像（１６ｂ）那样，

当把一个句子作为焦点对象加以陈述的时候，说话的人是要就此发表意

见和看法。换言之，以句子为焦点的句法结构（和它附带的韵律结

构）是议论体的语法形式。也就是说，上面两个句子的语体功能是不一

样的，例（１６ａ）是陈述句（口语性或近口语性），例（１６ｂ）是议论句（正式

性）；前者叙述，后者发论。二者表层的句法结构一样，背后的韵律结构

和语体功能却大不一样：“民望之”在陈述句里是一个语调短语（一句一

调＝口语语调），“民之望之”在议论句里则是两个语调短语（一句多调 ＝

正式体语调）。① 古汉语是这样，现代汉语也如此。请看（“ ”表示待

续调）：

（１７）ａ． 奥巴马打开大门 ／ ／步入会场 ／ ／宣布：“他将来还要竞选

总统……”

ｂ． 八戒推门进屋看见一个妖怪。

总统宣布这个事件用于正式体，因此（１７ａ）中短语边界待续调“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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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一句一调的理论，参冯胜利（２０１７）。另，陈远秀（２０１７）通过对比《史记》和《论衡》中“主
之谓”结构的使用情况，论证了“主之谓”结构在上古汉语中多用于正式语体的议论体，其中

的“之”具有泛时空的语法功能。























































































































减少，但（１７ｂ）的“八戒推门进屋看见一个妖怪”若不是特别强调其中某

一部分，正常情况下是一句一调的说法（或读法）。据此足见现代和古

代的语调模式，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上，均判然有别。

四、语体词法学

词法（这里包括构词法和用词法）里面处处可见标记语体不同

的形式，因此语体词法学当属语体语法的重要范畴。这可以从两个

角度来观察，一是词的构成成分的语体特征，二是词语构造中的语

体特征。

　 　 ４．１　 语素之间的语体对立

学界按活动能力一般将语素区分为自由语素和黏着语素（包括一般

所言的半自由语素和不自由语素）。从语体语法的角度看，它们彼此之

间具有先天的语体对立。例如：

（１８）ａ． 机：机器、机械　 　 伟：伟大、雄伟

ｂ． 校：我校、离校　 　 佳：极佳、甚佳

例中的“机、伟”都是黏着语素，“校、佳”都是自由语素。实际上，所谓的

自由语素，在这里都是韵律黏着、句法自由的词，即“嵌偶词”，必须跟另

一个单音节词构成词组后使用。① 语体语法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冯胜利

２００６；黄梅 ２０１２；王丽娟 ２０１４等），嵌偶词具有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而

“机、伟”这样的黏着语素是没有“体”的。道理很简单，语体是交际的产

物，如果黏着语素不能独立地用于交际，它便不具备获得“体”的资格和

９１'()*

① 嵌偶词的前提是作为词来使用，其韵律条件是必须跟另一个单音节词组成双音节的韵律词。
如果不是基于嵌偶词的理论背景，那么类似例（１８ｂ）“校”、“佳”这样的语法单位，就有可能被
当作半自由语素。很多传统词汇学分析都是如此处理的。























































































































机会。这能进一步说明，当“校”、“佳”这些语素跟其他语素组成词，如

“校长、高校”和“佳人、佳作”，便也失去了其语体特征，因为其中的“校”

和“佳”就不再是嵌偶词了。这里，“校”、“佳”词和语素同形，但语体功

能的有无则是天壤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单说也不能单用的黏着语素，与不能单说但可以

单用的功能语素（如“词缀”）分属不同的语法范畴，因此具有不同的语体

性质。如“子（桌子）”、“儿（盘儿）”、“头（甜头）”、“阿 （阿姨）”、“老

（老虎）”是口语体词缀，“化（学术化）”、“性（两重性）”、“非 ”（非盈

利）、“反 （反批评）”是正式体词缀，“然（俨然、黯然、泰然）”是庄典体标

记。有趣的是“子（ｚǐ）”，若也看作后缀的话（构成的词如老子、孔子、朱

子），则可视为庄典体词缀，当代人物一般并不称作“某子”。

最能审见“既不能单说也不能单用”的根语素与“不能单说但可单

用”的功能语素之间的不同者，是“ＶＯ的”和“ＶＯ者”的语体之异：

（１９）ａ． 买菜的、说话的、送花的、打酱油的（口语体）

ｂ． 推销者、发言者、献花者、购买酱油者（正式体）

在语体语法的观照下，我们可以成功地用能否“单说”或“单用”两

个标准区分功能语素和根语素的韵律、语体和句法的三重属性。

　 　 ４．２　 单音词和双音词的语体对立

前面讨论节律的语体功能时，谈过单双音节的韵律语体的对立。换

个角度来看，它们也呈现出语体词汇学上的对立：在单双音节词汇对立

的情况下，单音节词是口语体形式，双音节形式是正式体形式，如“妈 ～

母亲”（妈，我回来啦！ ／母亲，我回来啦！）、“家 ～家庭”（我家 ／我家

庭；回家 ／回家庭）。这种对立，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等词

类上都有体现。

这是二分对立的情况。如果有三分对立的话，则呈现出口语体、正

０２ 　 汉语语体语法新探























































































































式体和庄典体的差异。例如：

（２０）挖 ／挖掘 ／掘：挖土豆 ／挖掘土豆、挖掘潜力 ／掘金

买 ／购买 ／购：买本书 ／购买本书、购买书籍 ／购书

学 ／学习 ／习：总学坏 ／总学习坏、学习效果 ／习禅

“挖 ／挖掘”这样的单双音节对立，体现出时空特征的差异，单音节

词具有口语具时空性的词汇属性，而相应的双音节形式都有不同程度的

泛时空化特点（冯胜利 ２０１０；王永娜 ２０１０）。而“挖 ／掘”这样的单音节词

之间的对立，则是具时空和超时空的对立。由此可见，像“掘”、“购”、

“习”以及例（１８）中的“校”、“佳”这样的古为今用的单音词（即“嵌偶

词”），其语体性质跟口语的单音词很不一样，它们不但没有口语体的属

性，同时也不是为正式体而生，它们是比正式体还要高的“庄典体”形

式。以“校”为例：

（２１）ａ． 讲演比赛以校为单位举行。

ｂ． 今年将按校分配招生名额。

ｃ． 她在校打工，吃尽苦头。

ｄ． 市政府离校约十里左右。

ｅ． 进校时间依旧。

ｆ． 他很晚才能回校。

ｇ． 今天代表团来校检查。

ｈ． 他昨天离校。

ｉ． 本校、该校、此校

当然，口语里也有双音词，它们大多是应韵律音步必双的要求而生

的形式，①例如“月亮”、“喜欢”、“漂亮”等，有的第二个音节已经完全变

１２'()*

① 一部分则由正式体高频用词而来，如“思想”、“政治”、“文明”等。北京口语里都是左重词，有
的已经变成轻声词，如“文明”。























































































































成了轻声词。

由此可见，上面这种二分对立或三分对立，都体现出一种时空特征

的对立。当然，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对立：从音节上看，这种

对立是韵律的；从语素上看，这种对立是构词的；从义素上看，这种对立

则是语义的。为了方便，都放在这里一道说明。这种对立的根本属性体

现于语体语法之中。

　 　 ４．３　 韵律形态的语体属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形态的角度来看语体语法的表现。过去的形态研

究多关注词语的音段特征，其实词语的超音段特征也同样具有形态功能。

以汉语的动名词（ｇｅｒｕｎｄ）的构造及其语体属性为例。从语体特征

上看，汉语的动名词均属正式体的表达形式，口语没有由形态而产生的

动名词。这种构词特征及其语体属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王丽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等的研究发现，汉语的动名词都是韵律形态的产物。例如：

（２２）ａ． 进行改革 ／进行改　 　 　 　 进行协商 ／进行商

加以批判 ／加以判　 　 　 　 予以批评 ／予以批
ｂ． 教材的编写 ／教材的编　 　 哲学的批判 ／哲学的批

小说的写作 ／小说的写　 　 人才的聘请 ／人才的聘

在“形式动词＋Ｏ”和“Ｏ的 Ｖ”的格式里，动词只能是双音节动词。换言

之，只有双音节动词可变形为“［ Ｖ］”。

有趣的是，一般说的“二价抽象名词”（袁毓林 １９９２；李小荣 ２０００），

也必须是双音词。例如：

（２３）感情、态度类：对祖国的感情、对旅游的兴趣

见解、论点类：对这件事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作用、意义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感冒的疗效

方针、政策类：对农村工作的方针、对农民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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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俭明（２００３：１３７）指出：“介词结构‘对……’只能修饰二价抽象名

词，但是其中也还要受到语音上的限制，即单音节抽象名词虽也属于二价

名词，但不能受‘对……’的修饰。这也就是为什么‘对黑社会的仇’和

‘对家乡的情’不合汉语说法的原因。”陆先生的分析告诉我们，双音化

是这里“介词结构‘对……’修饰二价抽象名词”的语法，但为什么双音节

是语法呢？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从韵律语法来看，双音节是形态手段

（有关超音段的韵律形态，参见王丽娟 ２０１４）；二是从语体语法来看，动名

词是正式体形式。正因如此，上面例子所说明的不仅仅是价数对立、具体

与抽象的对立、单与双的对立，而且还有口语体和正式体的对立。

五、语体句法学

语体句法学主要研究句法运作的语体属性。语体句法理论告诉我

们，虽然句子的结构是由句法体系中的句法原则和参数决定的，但什么

样的语体有什么样的句法，语体是用句法形式来区别、来实现的。因此

句法结构也可以从语体（口语、正式、庄典）三维角度来分析。

　 　 ５．１　 语序的语体功能

具有相同论元结构关系但句法运作过程不同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

结构形式，两者对组构成分的选择具有语体差异。例如：

（２４）ａ． ［Ｖ单＋Ｏ］：讲故事（具体性，动宾行动）

ｂ． ［Ｏ＋Ｖ双］：故事讲述（概括性，动宾行为）

如前所述，单双音节的差异具有韵律形态的功能，体现不同的语体特征。

例（２４）的两种句法结构对单双动词具有选择性差异正是这种语体特征

的体现。“Ｖ单＋Ｏ”的动宾结构是口语形式，一般表达具体的时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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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时间、地点、方式等）。与之相对的词序“Ｏ＋Ｖ双”则与正常的次序

拉开了距离，表达概括行为（冯胜利 ２０１０）。

这种语序差异的语体之别还体现在不同时期句法格式投射到现代

汉语层面所形成的对立。例如：

（２５）ａ． ［ＶＯ＋ＰＰ］：乞食于纽约街头
ｂ． ［ＰＰ＋ＶＯ］：在纽约街头要饭 ／讨饭在纽约街头

表事件发生处所的介宾短语出现于动宾结构之后，在现代汉语句法系统

中具有庄典体特征；而在现代汉语通用表达中，则要前置。

这种语序差异所体现的语体之别，不仅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古代汉

语亦然。例如：

（２６）ａ． 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孟子·滕文公上》）

ｂ．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孟子·

滕文公下》）

例（２６ａ）中是“种粟”（ＶＯ），例（２６ｂ）中是“（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

（Ｏ，Ｓ之所 Ｖ）。这种语序之别，体现的是语体之异。相较“种 Ｏ”，“Ｏ，Ｓ

之所树”是正式体动词（“树”）和正式体句法移位的结果。关于移位的

语体功能，下面有具体说明。

　 　 ５．２　 功能词的语体功能

不仅实体词（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ｏｒｄ）有“体”，功能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也叫虚

词）也有“体”。功能词的语体标记各种各样，常常令人察而不觉，有的

似异实同，有的似同实异。这里略举几例。

汉语单音节并列连词有不少，其中存在着语体等级（“＜”表示正式

度低于）：

（２７）跟＜和＜与＜并 ／及＜暨
“跟”是口语的连词，“和”比“跟”正式一些，且在各体中通用；更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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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并”和“及”是用于庄典体，“暨”一般只在学术性较强的标题

中出现。

量词一般归入实词，但根据形式句法，也属于功能词。量词的不同

用法，也有语体的分工。例如：

（２８）ａ． 一个学生～一介书生
ｂ． 睡个觉、撒个娇
ｃ． 雨下个不停、睡他个三天三夜

“个”是口语体量词，“介”则是庄典体形式。动宾、动补之间的“个”是俗

常体的特殊标记。

有时功能词书面形式相同，但语体特征有别。如“的”似乎具有通

体特征，但实际上在不同语体中，其语音形式是有差别的：

（２９）ａ． 的口语 ｄ：妈妈的话……

ｂ． 的官腔 ｄì：（高调官腔）这是中央的决定，都要执行！

ｃ． 的唱腔 ｄè：《歌曲》“我的爱人……”

口语中的轻声 ｄ本来没有调，但在一些高官的讲话里可以说成 ｄì，在歌

曲里则要唱成原调的 ｄè。ｄì是官腔的结果，ｄè 则是唱腔的必需。可见

在不同语体的环境里，它们的表现（变体）是不同的。

　 　 ５．３　 结构的语体功能

有时句法结构关系相同，但语体不同，其表达形式的选择就有差别。

例如：

（３０）ａ． ［Ｏ＋Ｖ双］：故事讲述　 　 　 （概括性行为）

ｂ． ［Ｏ的 Ｖ双］：故事的讲述　 （抽象性事件）

如果把“Ｏ＋Ｖ双”的结构转换成“Ｏ的 Ｖ双”的结构，那它所表达的内容就

从概括性的行为转换到了抽象性的事件。其语体的功能就离口语更远，

变得更加抽象和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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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句法结构关系相同，但语体不同，其表达形式的合法与否也有

差别。例如：

（３１）ａ． ［Ｖ单 ＆Ｖ单］：买和读了一本书

ｂ． ［Ｖ双 ＆Ｖ双］：购买和阅读了一本书

现代汉语中，“Ｖ＆Ｖ＋Ｏ”只在正式体中合法，在口语中并不合法。因

而该结构选择的是双音节动词的并列，或者更准确地说，结构体和组构

成分之间存在着基于语体规则的双向选择关系。如果将这种结构格式

看作构式的话，这种句法表现正是构式语法中构式与组构成分之间所存

在的“招聘”（构式之于组构成分）关系和“求职”（组构成分之于构

式）关系（施春宏 ２０１５ｂ）。

一个句法结构的语体特征是什么，形成该语体属性的组构成分具有

怎样的语体特征，正是语体语法所需特别关注的内容。基于此，通过发

掘和构建相关对立对，我们发现了一批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的语言事实。

　 　 ５．４　 移位的语体功能

在现代形式句法理论中，句法结构的生成是移位（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

并合（ｍｅｒｇ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句法结构中，句法移位由低到高

逐步实行，不同性质的句法成分，移位的过程和落脚点并不相同，这

就体现为移位距离上的差异。生成语法的制图理论将句法结构由

低高高分析为三个主体部分：动词短语（ＶＰ）、时态短语（ＴＰ）、标句

短语（ＣＰ）。以生成语法的制图理论为基础的韵律语法理论认为，

每个层级短语的韵律特征不同，语体特征也有别。根据学界的最新

研究成果（Ｆｅｎｇ ２０１７ａ，２０１７ｂ），大体而言，动词短语区域和标句短

语区域这两端是口语体区域，居于中间的时态短语是正式体区域，

即（细节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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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移位成分若从 ＶＰ 区域移向 ＴＰ 区域，则偏于正式体；若

由此越过了 ＴＰ区域而进入到 ＣＰ区域（或相关句法成分原本就在 ＣＰ区

域生成），则也体现（或同化为）口语特征。当然，上下两个口语体区域

的口语特征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各层级内部的具体语体特征差异，尚

需进一步论证和说明，本文暂不涉及。

这一认识，带来了一个句法效应：移位高低与语体特征的程度有

关。就 ＶＰ域和 ＴＰ域而言，句法移位越低，越近口语；移位成分的目标

与动词越近，就越口语（冯胜利 ２０１５）。也就是说，移位距离与语体特征

之间存在着“形式 功能”象似性的关联。具体论证这里从略，下面以近

义词“唱”和“歌唱”的移位为例，来说明句法移位所体现的语体功能。

从概念上说，“唱”和“歌唱”这组近义词似乎语义上基本一致。因

此，从逻辑上说，两者的句法结构应该是相同的。当它们与方式论元和

对象论元组合时，其语义 句法结构如下（这里是简图，略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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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轻成分“用”和“关于 ／为了”不出现，它们向上移位并

与方式论元或对象论元组合时，“唱”和“歌唱”的句法表现形成

对立：

（３２）ａ． 唱美声　 　 歌唱美声（Ｖ＋方式）

ｂ． 唱祖国　 歌唱祖国（Ｖ＋对象）

单双音节的差异在此形成了互补分布。这种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

语体功能的差异：单音节动词移位形成的“唱美声”比双音节动词移位

形成的“歌唱祖国”更口语。当轻成分“用”和“关于 ／为了”被下面动词

取代以后，其向上移位的距离是：

移位的结果表现出句法树形结构上的高位和地位的语体对立：高

移位→正式、低移位→口语（骆健飞 ２０１７）。

这种移位高低和语体正俗的对应性，还可以从副词位置的高低及其

语体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对应性上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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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和“尤其”是近义词，这没有异议。但前者可以重叠，后者则不

可。据上文在说明语体韵律学的相关理论时对重叠形式具有口语特征

所做的分析①，“特别”是口语性的副词，“尤其”则不同，它是正式体的表

达形式。试比较：

（３３）ａ． 北京去年特别冷。

北京去年尤其冷。

ｂ． 你知道吗，今年我们这里特别特别冷。

你知道吗，今年我们这里尤其尤其冷。

ｃ． 北京冷，尤其去年冬天特别冷。

北京冷，特别去年冬天尤其冷。

作为一对近义词，“尤其”和“特别”的区别，不从句法和语体的对应

关系上认识，很难分析到位，也很难认识其中潜藏着的通则。由上面的

论证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首先在语体。其次，它们语体语法的区别在

句法位置的高和低：正式体“尤其”的句法位置高于非正式“特别”的句

法位置。毫无疑问，这种用句法树形位置的高低来看语体的属性的形式

９２'()*

① 同时参看王永娜（２００８）有关动词重叠语体属性的分析。























































































































分析方法，无论在在功能句法还是形式句法中，恐怕还是第一次。

六、语体语义学

从语言系统来看，音系 ／韵律、词法、句法有“体”，语义也应该有
“体”。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实际也正是如此。

前面分析过的单双音节词在韵律、词法、句法存在着“体”的差异，

这种差异必然也同时反映在语义中。如“陪”和“陪伴”，它们在意思上

的细微区别就可以分析为语体之别（参骆健飞 ２０１７）。例如：

（３４）ａ． 你陪我会儿。 ／你陪伴我会儿。

ｂ． 他陪我终身。 ／他陪伴我终身。

它们在可接受程度上的差异，源于“陪”是口语的动词，要求的时间较

短，而“陪伴”则要求时间上有一定的长度，一般用于正式场合。

由于单双音节词语义的语体差异在上文或多或少已有说明，下面分

别从几个语义类来看语义的语体属性。

　 　 ６．１　 体积大小的语体对立

物体的体积有大小。如果体积相差量的认知差别大到一定程度，影

响到了计量的方式，那么这种体积大小也就有可能体现出语体的差别。

例如：

（３５）大　 　 　 小

森林　 　 树林

需要说明的是，“森林”和“树林”的概念义并不全然相同。它们

所指实体体积大小上的差异，恰与其语体属性具有形式 功能上的对

应规律。例如，“森林”的体积大，故而可说“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或

“森林世界”，而一般不说“在树林中迷失了方向”或“树林世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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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小树林”合法而一般较少说“小森林”，这也证明了二者在体积大

小上有所区别。就其语体属性而言，这种体积大小之别常对应于正式

与否：

（３６）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树林法

ｂ． 森林儿 ／树林儿

尽管“森林”不是不能进入到日常口语中（如“咱们去屋子后面的森

林里走走”），但“树林”却绝对不可以进入到正式体中（如法律条文中不

会出现“树林保护条例”）。正所谓“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之

间的对立，可以视作正式度的对立，或通体与非正式体的对立。①

在语义系统中，超大体积的对象在语言里有相应的表达方式。例

如“海洋”不能用口语的量词“一个”来表达（“一个海洋”）。量词

的选择也反映了体积大小的语体特点，个体量词所具有的语距属性是

日常口语性的，超大体积不易带有（个体）量词，如“一棵树 ／一个森

林”（“森林”也似乎没有自己的量词）。这一事实反应了体积大小的

语距属性：体积大的语距大，体积小的语距小。这是语义语体的一个

方面。

　 　 ６．２　 分量多少的语体对立

与体积大小类似，量的多少也可体现语体特征差异。例如：

（３７）多 ／集合　 　 少 ／单元

人民　 人（一个人民 ／一个人；找人民 ／找人）

马匹　 马（马匹跑了 ／马跑了；骑马匹 ／骑马）

纸张　 纸（写在纸张上 ／写在纸上）

１３'()*

① 实际上，像“咱们去屋子后面的森林里走走”中“森林”的使用，很可能另有条件，即这是一种
“移体”现象。这一点在后文还会详细讨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就我们一般的感觉而言，似乎“人”、“马”、“纸”

这类名词都是通体，然而，通体也可以构成与其他语体的对立，如上所

示。更应注意的是，虽然分量大小和体积大小并不绝对一一对应，但一

般而言，单个和多个可以形成直接的对立，因此可以形成口语和正式体

之间的不同。就是说，数量小、分量轻的，口语特征强；数量多、分量大

的，距口语的距离较大。当然，这里的大小、多少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

的“量”，因此也没有绝对的语距和语体。

　 　 ６．３　 内容繁简的语体对立

在语义内容上，正式体和口语体有繁简之别。例如“考”和“查”，前

者语义内容复杂，用于学术正典体；后者语义内容简单，用于口语体或案

牍体。例如：

（３８）ａ． 考生词 ／查生词
ｂ． 由文字以考古代制度 ／由文字以查古代制度

口语词的词义一般比较简单，正式体或专业体的词义（以至术语定

义）比较复杂或精密。陈垣教授在修改学生考据论文时，将学生

“查……史料”改为“考……史料”时批评说，“查”是案牍体（“遍查经史

材料”），不宜用于学术论文（“遍考经史材料”）。为什么呢？“查”只是

按图索骥式地机械核对，而“考”则要有理论、原则和技术。就内容而

言，“考”要比“查”的内容和手续复杂得多。因此口语可以说“查”，但不

能说“考”。

　 　 ６．４　 概念属从及抽象度的语体对立

下位词比上位词容易接受具体的动作，如猫咪可以亲，但动物不能

亲。反过来说，上位概念总比其下位概念抽象，因此距离口语较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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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上位　 　 　 下位

动物　 　 狗 ／猫（亲亲我的小猫 ／亲亲我的动物）

水果　 　 苹果（水果理论 ／苹果理论）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妈妈会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宝贝，今天去公园

看了哪些动物呀？”这是一种“移体”现象，即由于口语中没有对应的词

来称说“动物”这个实体，而在这种教育性质的对话中又必须运用这个

概念，因此正式体中的“动物”向口语中移动，造成了移体效益。

抽象词的抽象度不同，语体也不同。如上面分析过的“家”和“家

庭”，便存在这样的语体之别：

（４０）家：回家 ／在家养病 ／世界大家

家庭：回家庭 ／在家庭养病 ／世界大家庭
“家”的用法比较具体，是口语的表达；“家庭”则更为抽象，只存在于正

式体中。

如果上面的观察和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语义语体学研究的就是那些

可以构成（被用作）语体标记的语义特征。虽然不是所有的语义类别都

能区分语体，但语体的不同确有通过语义来区分者。其中有哪些规律，

这是将来语义语体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七、结论和余论

本文从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讨论了语体语法的语法机制，提出音

系、韵律、词法、句法和语义上的结构对立均可作为语体对立的标记或手

段。语体语法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均有表现，因为“语体实现人们在直接

交际中具有原始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

种语言机制”（冯胜利 ２０１０）。因此，语体机制与语言其他层面的结构机

制相互作用，创造出语言既万变不离其宗，又因时因地而随时变异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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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的景象。据此而言，语法离开语体，很多语言现象的来源不但会

数之典而忘其祖，其发展和变化也将不知其所以然。

总之，语体语法可以看作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独立的体系或层面，它

具有自己的独立单位、范畴和研究对象。语体语法的理论体系，可以概

括为如下结构图：

“韵律 语体 句法”三域分布图

从该树形结构的上、下两极，我们可以看到：ＣＰ 是语调短语和句末

语气词的句法区域，这个区域的交际属性决定了它们的语法属性具有口

语体的特征。ＶＰ是全句核心重音的句法区域，是该语言最核心、最基础

的结构之所在，因此是最常规的口语体形式。ＴＰ 是时态短语的句法区

域，这个区域是句法移位成分由下而上的落居地带，是与 ＶＰ 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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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活跃的句法区域，因此也是造成拉大与口语距离的区域和地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ＴＰ 是正式体区域。当然，这并不是说上下两极之地

（ＣＰ和 ＶＰ）不能创造正式体的句法格式。如图所示，在 Ｖ 之下，将 Ｖ单
变成 Ｖ双就是在口语区域创造正式体的“变体运作”之一，其他区域的变

体运作也当作如是观。毫无疑问，在这个理论系统之下，ＶＰ口语体句法

区域中如何创造正式体，ＴＰ 区域如何创造语体的等级以及如何与韵律

和句法交互作用（如平衡律和移位法的关系等），都还是尚待开发的新

课题。

当前，基于互动观的语法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主流（施春宏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对不同语言层面交互作用的机制、动因和规律的研究，形成不同

的交叉领域和交叉学科。语体语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新探讨。语

体语法是基于形式语言学研究而将形式和功能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它可

以给相关学科提出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如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

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同时可以直接为相关学科和领域服务，如语言教

学（尤其是二语教学）、辞书编纂、自然语言信息处理、实用文本写作等。

这些也都是尚待开发的新课题。

语体语法的系统研究还刚刚开始，本文仍属初步探索，其中疏漏和

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陈远秀　 ２０１７　 上古汉语“主之谓”结构的语体考察———以《史记》和《论衡》为

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３期：５８ ６９。

冯胜利　 ２００６　 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与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 ４ 期：

９８ １０６。

５３'()*























































































































冯胜利　 ２０１０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中国语文》第 ５期：４００ ４１２。

冯胜利　 ２０１２　 语体语法：“形式 功能对应律”的语言探索，《当代修辞学》第

６期：３ １２。

冯胜利　 ２０１５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及语体特征的鉴定，《汉语应用语言学研

究》第 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冯胜利　 ２０１７　 汉语句法、重音、语调相互作用的语法效应，《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３期：１ １７。

冯胜利、施春宏　 ２０１７　 论语体语法的单位层级与语体系统，提交“汉语语体语

法新进展圆桌论坛”论文（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２０—２１日）。

黄　 梅　 ２０１２　 《汉语嵌偶词的句法分析及其理论意义》，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李小荣　 ２０００　 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载沈阳主

编《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陆俭明　 ２００３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骆健飞　 ２０１７　 论单双音节动词带宾的句法差异及其语体特征，《语言教学与研

究》第 １期：１４ ２４。

施春宏　 ２０１０ａ　 语言事实和语言学事实，《汉语学报》第 ４期：２ １７。

施春宏　 ２０１０ｂ　 从句式群看“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世界汉语教

学》第 ３期：２９１ ３０９。

施春宏　 ２０１５ａ　 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不对称分布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世

界汉语教学》第 １期：２５ ４４。

施春宏　 ２０１５ｂ　 “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当代修

辞学》第 ２期：１ １１。

施春宏　 ２０１６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当代修辞学》第 ２ 期：

１２ ２９。

施春宏　 ２０１８　 《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探索》，北

京：商务印书馆。

６３ 　 汉语语体语法新探























































































































索绪尔　 １９１６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０年。

王洪君　 ２０１１　 《基于单字的现代汉语词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洪君　 ２０１４　 论汉语语篇的基本单位和流水句的成因，《语言学论丛》第 ４９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丽娟　 ２００９　 从名词、动词看现代汉语普通话双音节的形态功能，北京语言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丽娟　 ２０１５　 《汉语的韵律形态》，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王丽娟　 ２０１７　 汉语旁格述宾结构的语体鉴定及其语法机制，提交“汉语语体语

法新进展圆桌论坛”论文（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２０—２１日）。

王永娜　 ２００８　 谈韵律、语体对汉语表短时体的动词重叠的制约，《语言科学》第

６期：６３６ ６４６。

王永娜　 ２０１０　 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语法手段，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袁　 愫　 ２０１６　 上古二言诗行韵律现象初探，提交中国古典诗歌韵律研究专题

研讨会论文（北京，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３日）。

袁毓林　 １９９２　 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３期：２０５ ２２３。

赵元任　 １９６８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

赵元任 　 １９９１ 　 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载张志公主编《语文论集

（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郑张尚芳　 ２０１４　 浙江温州方言的四声八调类型及连调、轻声和语法变调，《方

言》第 ３期：２１５ ２２０。

朱晓农　 ２００４　 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

释，《当代语言学》第 ３期：１９３ ２２２。

Ｆ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 １９９５．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Ｆ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 ２０１７ａ．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Ｓｈｅｈｕｉ Ｋｅｘｕｅ

７３'()*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 Ｐ１０５ １３３．

Ｆ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 ２０１７ｂ．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ＷＳＣ），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８ ／ ２９．

Ｋａｗａｈａｒａ，Ｓｈｉｇｅｔｏ． ２０１２．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Ｔａｌｋ ｇｉ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Ｍａｒｋ． 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Ｍａｒｋ ＆Ｐｒｉｎｃｅ，Ａｌａｎ． １９７７．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ｈｙｔｈｍ．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８：２４９ ３３６．

Ｌｉｎｋ， Ｐｅｒｒｙ． ２０１３．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牶 Ｒｈｙｔｈｍ，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Ｊｏｈｎ ＆ Ｐｒｉｎｃｅ，Ａｌａｎ． １９８３．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 ＭＳ． Ｒｕｔｇｅｒ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３ 　 汉语语体语法新探






















































































































